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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66 号

关于组建成立学生自律委员会的通知

为加强文明校园、和谐校园、幸福校园建设，激发学生自

我教育、自我监督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主人翁精神，根据

学校有关会议精神，现决定组建成立学生自律委员会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性质

学生自律委员会是在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下，在学生工作

部（处）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群众性自律组织；以“服

务学校、服务同学、服务自我”为宗旨，坚持“自我教育、自

我监督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完善”的基本原则，参与

学校的文明校园、和谐校园、幸福校园建设及学生教育管理服

务工作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.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参与学校涉及学生工作的民

主管理，及时关注校园动态，主动学习宣传学校办学治校的方

针政策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弘扬正能量，团结和

引导广大同学爱党爱国、爱校荣校、全面健康发展。

2.发挥学校、学院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，协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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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有关部门及所属学院开展检查、监督工作，及时了解并反映

同学们对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合理的意见和诉求，代表和维

护好广大同学的正当权益、合法权益，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校

园氛围。

3.组织开展学习、科技、文体、社会实践、宿舍文化建设

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，提高学生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，提高

学生文明素养和职业技能，增强学生的集体观念、劳动观念及

身心健康，为创建优良的校风、学风作出贡献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学生自律委员会拟设主席团和办公室、校风监督部、学风

建设部、文体综合部、助学服务部、生活服务部、网络宣传部

等 7 个部门。主席团选聘主席 1 名，副主席若干名；7 个部门分

别选聘部长 1 名，副部长若干名；办公室负责人由一名副主席

兼任。

首届学生自律委员会成员由各学院负责推荐，人员到位后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研究出台《山西师范大学学生自律委员会

章程》，举办组建成立的正式会议。

四、人员数量

各学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从本院学生中推荐 5 名学生参

加自律委员会，须覆盖各年级，学历层次不限。首届学生自律

委员会成员总数为 100 人。

五、推荐条件

1.具有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意愿和良好的作风，在学生

中威信较高，踏实肯干，责任心强，甘于奉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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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政治思想觉悟高，组织纪律观念强，有大局观和沟通协

作意识，能够团结带领同学积极开展工作。

3.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入学以来无任何违法违规违

纪情况，无不及格现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做好人选推荐工作。组建成立学生自律委员

会是学校加强文明校园、和谐校园、幸福校园建设的一项重要

决策。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酝酿推

荐人选，把好入口关、质量关，为建设一支广受师生认可和支

持的自律自强团队贡献力量。

2.精心组织，及时报送相关材料。各学院可以采取组织推

荐、学生个人自荐、辅导员推荐、公开招募等多种方式开展学

生自律委员会人选的选拔工作。请于 10 月 13 日之前将研究确

定的人选名单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科学会堂 206 室。具体联

系老师：聂永飞；联系电话：18935379036。

特此通知

学生工作部(处)

2022 年 10 月 9 日


